
华西第二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缩短培训年限的相关规定

根据国家卫计委颁布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试行）》要求，为进一步做好规范化住院医师缩短培训年限的工作，结合四川省卫计委毕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精神，对原《华西第二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缩短培训年限的相关规定》进行修订。具体规定如下：
一、申请者基本条件（须同时具备）：
1、当年招收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
2、临床医学硕士或博士专业学位获得者；
3、研究生在读期间完成了临床轮转15个月以上，并按照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经历了在临床一线接触病人、提高临床技能的严格训练，已具备较强的临床工作能力；
4、已经取得《医师执业资格证书》；
5、《医师执业资格证书》执业专业、研究生所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三者专业一致。
二、缩短年限时间：
按照国家卫计委颁布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试行）》和四川省卫计委毕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我院缩短培训年限不能低于且不能超过12个月。
三、办理流程：
1、每年8月20日之前，医院教务部向专业基地和当年招收的住院医师学员布置当年规范化住院医师缩短培训年限的工作；
2、符合申请条件的住院医师本人将缩短培训年限的书面申请（申请表见附件1）及相应的证明材料在规定时间交所属专业基地审核；
3、专业基地指定专人对申请者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由专业基地根据申请人临床经历和诊疗能力确定缩短培训科室的具体时间及内容，并填写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基地确定缩短具体培训科室及月份审批表》（见附件2）；
4、每年9月10日之前，专业基地将同意缩短培训年限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的全部资料（个人书面申请表、证明材料和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基地确定缩短具体培训科室及月份审批表》）交医院教务部审核；
5、教务部将各专业基地提交的缩短培训年限人员汇总审核后上报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委员讨论；
6、每年9月30日前，教务部将讨论通过的缩短培训学员资料上报四川省卫计委毕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审批。
四、结果认定
通过缩短培训年限者，将由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基地重新调整其轮转安排，并组织其参加相应的年度考核和阶段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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